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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者集中简易案件公示表

	案件名称
	GBL公众有限公司收购锐康迪化学与制药工业股份公司股权案

	交易概况（限200字内）
	[bookmark: _GoBack]GBL公众有限公司（“GBL”）与由熙维资本合伙有限公司（“熙维资本”）管理及/或提供咨询的若干基金及投资工具（“熙维基金”）将以公开要约收购的方式，间接收购锐康迪化学与制药工业股份公司（“锐康迪”）全部已发行普通股。锐康迪主要从事研发、生产及销售用于常规治疗和专科治疗用药及罕见病治疗药物业务。交易前，熙维基金间接持有锐康迪约47%的股份，单独控制锐康迪。交易后，GBL与熙维基金将分别间接持有锐康迪约30%和约70%的股份，共同控制锐康迪。

	参与集中的经营者简介（每个限100字以内）
	1. GBL
	GBL于1902年1月10日成立于比利时，在泛欧交易所布鲁塞尔证券交易所上市。GBL是一家投资控股公司，总部位于比利时布鲁塞尔，投资于全球多个行业的公司，这些公司总部主要位于欧洲。
GBL最终由自然人控制，其主要从事多元化行业的投资，包括多媒体、广告、资产管理或可再生能源领域。

	
	2. 熙维资本
	[bookmark: OLE_LINK2]熙维资本于2021年12月21日成立于泽西岛，为阿姆斯特丹泛欧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熙维资本及其各时期特定子公司的主要业务为向特定基金和投资工具提供投资建议和/或代表其管理投资，熙维基金持有全球多个行业的多家公司的股权，领域涉及金融服务、化工、公共事业、制造业、零售和分销。
熙维资本无最终控制人。

	简易案件理由
（可以单选，也
可以多选）
	1.在同一相关市场，参与集中的经营者所占的市场份额之和小于15%。

	
	2.在上下游市场，参与集中的经营者所占的市场份额均小于25%。

	
	3.不在同一相关市场也不存在上下游关系的参与集中的经营者，在与交易有关的每个市场所占的市场份额均小于25%。

	
	4.参与集中的经营者在中国境外设立合营企业，合营企业不在中国境内从事经济活动。

	
	5.参与集中的经营者收购境外企业股权或资产的，该境外企业不在中国境内从事经济活动。

	
	6.由两个以上的经营者共同控制的合营企业，通过集中被其中一个或一个以上经营者控制。

	备注
	混合集中： 
	相关商品市场
	相关地域市场
	2025年市场份额

	抗肿瘤生物药市场
	中国境内
	熙维资本：0-5%

	抗高血压化学药市场
	中国境内
	熙维资本：0-5%






